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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

件

普房管﹝2024﹞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对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57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

区绿容局：

盛樱代表提出的关于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的代表建议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首先，根据《上海市 2023 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

的相关要求，区房管局主动配合绿化市容、城管等部门，在各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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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的大力支持下，积极推进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生活垃圾分类

投放管理责任人的法定职责。一是对标考纲，明确重点。及时了

解、准确掌握 2023 年垃圾分类工作新要求，通过与区绿容局联合

培训等形式，让企业尤其是有变化的物业服务企业一线人员及时

了解测评重点，有针对性的提升分数。二是统筹兼顾，多措并举。

根据《加强普陀区物业企业对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指导

意见》的相关要求，加强生活垃圾源头管理，规范生活垃圾清运

管理，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，强化对行业的有序指导，

做到事半功倍。三是奖惩联动，强化督导。将物业企业在垃圾分

类中的表现与企业的达标奖励及一系列评优工作相结合，根据绿

化市容提供的市、区级测评拟定专报进行行业通报，在物业服务

企业的考核中扣除相应比例资金。

其次，根据市、区爱国卫生相关工作要求，区房管局成立爱

国卫生领导小组，落实环境卫生整治、卫生健康城镇建设等爱国

卫生工作要求，切实督促、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爱国卫生运动

工作，保持小区环境卫生整洁。

根据市、区巩固国家卫生区相关工作要求，按照《国家卫生

城镇评审管理办法》（2021 版）的执行标准，区房管局多次召开

住宅小区巩固国家卫生区工作推进会，传达市、区巩固国家卫生

区周期复审（2022-2024 年）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，并每月两次

通报区级巩卫现场暗访评估情况，要求物业企业切实整改、举一

反三，坚持落实环境卫生整治，加强对住宅小区垃圾分类投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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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清运等问题的自查自纠，营造优良居住环境。

根据《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》的具体标准，按照普陀区创

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的统一部署，区房管局聚焦城市社区点位中

住宅小区静态问题，主动对接区创城办，及时了解本年度创城迎

检重点点位，及时掌握研究创城标准变化，联合区创城办，对物

业企业开展专项提升培训，以提升物业企业应对创城迎检的精神

状态及管理水平；根据创城节点要求，及时发布工作提示，加强

思想动员，要求物业企业针对创城各项重点工作做到全员皆知、

全队参与、全力以赴；根据创城模拟测评结果，召开物业行业创

城工作推进会、冲刺会，对标对表、内外结合，动员、督促物业

企业加强自查、落实整改，力争做到“静态问题不失分”；同时，

优化考核达标奖励方案，深化创城工作落实的专项奖励细则，进

一步提升物业企业创城迎检的积极性、重视度。

最后，开展第三方测评，2023 年区房管局委托第三方单位开

展住宅小区巩固国家卫生区专项测评、创城专项测评，根据居住

区巩卫、创城的标准，围绕环境卫生、垃圾分类等方面开展检查，

将检查情况通报各街镇督促物业企业做好整改，并委托第三方开

展上下半年全覆盖实效测评，将测评结果录入监管平台，对存在

问题的小区开具整改单，并通知各街镇督促物业企业进行整改，

优化服务，改善小区居住环境，提高小区宜居水平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提案者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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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4年2月5日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2月5日印发


